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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经 常 性 损 益 鉴 证 报 告  

 

大华核字[2022]008455 号 

 

深圳市慧为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深圳市慧为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慧为智能公司）2021 年度、2020 年度、2019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

表及其附注（以下简称明细表）。 

一、管理层的责任 

慧为智能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2008）》(〔2008〕43 号公告)的规定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并保

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慧为智能公司管理层

编制的上述明细表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

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明细表是否不存

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

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以获取有关明细表金额和披露的相关证

http://www.dahua-cpa.com/


大华核字[2022]008455 号非经常性损益鉴证报告 

第 2 页 

据。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意见  

我们认为，慧为智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

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规定，

公允反映了慧为智能公司 2021 年度、2020 年度、2019 年度的非经常

性损益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慧为智能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由于使用不

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我们同意本报告作为慧为智能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杨谦 

 中国注册会计师：  

  谭智青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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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深圳市慧为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 -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 -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31,834.72 3,026,461.26 2,574,153.3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 - -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合并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 - -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 -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 - -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 - - 

债务重组损益 - - -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 - -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 -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 -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 -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259,855.41 597,278.97 222,376.0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 -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 - -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 - -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 - -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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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6,084.59 -100,442.08 78,482.6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2,994.30 60,513.54 31,066.86 

小        计 1,670,769.02 3,583,811.69 2,906,078.83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减少以“-” 表示） 261,712.17 543,926.63 427,801.06 

少数股东损益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409,056.85 3,039,885.06 2,478,277.77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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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慧为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一）“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系公司取得的可计入当期损益的政

府补助，即公司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主要形式包括财政拨款、税

收返还、财政贴息等，具体明细如下： 

1、2021 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331,834.72 元，分别为： 

（1）2021 年度收到深圳国家知识产权局拨付的知识产权专利资助资金计入其他收益

3,400.00 元； 

（2）2021 年度收到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拨付的稳岗补贴资金计入其他收益

11,034.32 元； 

（3）2021 年度收到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拨付的企业研究开发资助计划资金计入其他

收益 673,000.00 元； 

（4）2021 年度兑付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的科技创新券计入其他收益 155,625.00 元； 

（5）2021 年度收到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拨付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资金计入其

他收益 50,000.00 元； 

（6）2021 年度收到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拨付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倍增支持计划项

目资金计入其他收益 100,000.00 元； 

（7）2021 年度收到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拨付的技改倍增专项技术改造投资项目资金

计入其他收益 100,000.00 元； 

（8）2021 年度收到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办事处拨付的高校毕业生招用补贴资金计入

其他收益 13,375.40 元； 

（9）2021 年度收到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拨付的专利支持计划资金计入其他收益

2,500.00 元； 

（10）2021 年度收到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拨付的深圳市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奖励项目

资金计入其他收益 100,000.00 元； 

（11）2021 年度收到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拨付的科技金融贴息资助冲减财务费用

122,9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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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3,026,461.26 元，分别为： 

（1）2020 年度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拨付的知识产权专利资助资金计入其他收益

15,600.00 元； 

（2）2020 年度收到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拨付的外贸中小企业开拓市场资助资金计入

其他收益 12,370.00 元； 

（3）2020 年度收到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拨付的稳岗补贴资金计入其他收益

49,306.40 元； 

（4）2020 年度收到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拨付的企业研究开发资助计划资金计入其他

收益 888,000.00 元； 

（5）2020 年度兑付深圳市科技创新委的科技创新券计入其他收益 62,500.00 元； 

（6）2020 年度收到深圳市南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的进一步稳增长资助项目资金计入其

他收益 400,000.00 元； 

（7）2020 年度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拨付的境外商标补贴资金计入其他收益

80,000.00 元； 

（8）2020 年度收到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拨付的中美贸易战受影响企业社保补贴

资金计入其他收益 612,326.85 元； 

（9）2020 年度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拨付的援企稳岗一“四上”企业社保补贴

资助资金计入其他收益 11,800.00 元； 

（10）2020 年度收到 THE GOVERNMENT OF TH ESS-6Z1F8N ESS 拨付的抗疫保就业补贴资

金计入其他收益 45,327.78 元； 

（11）2020 年度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拨付的以工代训补贴资金计入其他收益

10,500.00 元； 

（12）2020 年度分别收到深圳市南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拨付的小微促进贷贷款贴息、疫

情期间贷款贴息项目、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的科技金融贴息资助，以及深圳市中小企业

服务局的新冠疫情贷款贴息共计冲减财务费用 838,730.23 元。 

3、2019 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2,574,153.31 元，分别为： 

（1）2019 年度收到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拨付的出口信用保险资助资金计入

其他收益 142,411.00 元； 

（2）2019 年度收到深圳市南山区科学技术局拨付的企业创新能力培育提升支持计划项

目资助资金计入其他收益 464,800.00 元； 

（3）2019 年度收到深圳市南山区经济促进局拨付的企业展会活动资助资金计入其他收

益 277,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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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9 年度收到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拨付的知识产权专利资金资助资

金计入其他收益 6,300.00 元； 

（5）2019 年度收到深圳市商务局拨付的外贸中小企业开拓市场资助资金计入其他收益

94,815.33 元； 

（6）2019 年度收到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拨付的稳岗补贴资金计入其他收益

18,566.98 元； 

（7）2019 年度收到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署拨付的中小企业服务署信息化项目资助资金

计入其他收益 35,060.00 元； 

（8）2019 年度收到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拨付的企业研究开发资助计划资金计入其他

收益 1,385,000.00 元； 

（9）2019 年度收到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拨付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资金计

入其他收益 150,000.00 元。 

（二）“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系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 

（三）“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是指不包括处置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计入当期损

益的政府补助、企业重组费用、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预计负债产生的损益、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损益、债务重组损益等事项外的营业外收入与营业外支出抵消后的净额，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1.营业外收入 76,375.01 117,543.73 251,775.96 

2.营业外支出 20,290.42 217,985.81 173,293.36 

其中：对外捐赠 4,000.00 - 68,188.87 

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 395.82 - - 

赔偿金 - 217,910.26 66,999.96 

罚款支出、税收滞纳金 5,725.38 75.55 20,000.00 

无法收回的款项 9,669.14 - - 

其他 500.08 - 18,104.53 

3.营业外收入和支出的合计 56,084.59 -100,442.08 78,482.60 

二、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说明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为个税手续费返还。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2018〕

61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令第 707 号）公告，政策规定税务

机关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扣缴义务人按照规定扣缴的税款，按年付给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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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的手续费。不包括税务机关、司法机关等查补或者责令补扣的税款；扣缴义务人凭退还书，

按照国库管理有关规定办理退库手续。 

公司于 2021 年度收到税务局返还的个税手续费计入其他收益 22,994.30 元；2020 年度收

到税务局返还的个税手续费计入其他收益 60,513.54 元；2019 年度收到税务局返还的个税手

续费计入其他收益 31,066.86 元。 

三、根据公司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

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

说明 

无根据公司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

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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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